
中共新平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2016年度部门

决算补充说明

第三部门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中共新平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6.93万元，支出决算为6.36万元，完成预算的91.7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2.66万元，完成预算的88.6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3.7万元，完成预算的94.15%。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有所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办严格执行接待费用管理相关制度，厉行节约。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66万元，占41.8%；公务接待费支出3.7万元，占58.2%。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66万元。，主要用于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2、因公出国（境）支出为0，2016年我办无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3.公务接待费支出3.7万元。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到我办调研、检查、指导工作；编办系统人员到我办学习交流工作经验等所发生的费用。2016年我办国内公务接待共92批次，7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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